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岱宇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CM15 個人資料保護管理作業 

一、風險 

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規定，遭受主

管機關處分，影響公司聲譽。 

 

二、目的 

1. 確保本公司各項業務之執行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 

2. 闡明所有人員應遵循的個人資料保護目標，落實個人資料檔案之安全維護

與管理，於合理的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防止個人資料被竊

取、竄改、毀損、滅失與洩漏，建立本公司執行業務或管理內部人員，對

於客戶及員工個人資料使用有所依循，特訂定本作業。 

 

三、範圍 

本公司所有人員及客戶，均屬本作業涵蓋之對象。 

 

四、權責單位 

各單位:所屬業務與因業務執行而進行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之執行單位。 

 

五、作業程序 

1. 法令依據：本作業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訂定之。 

2. 名詞定義： 
A. 個人資料：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

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

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

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 

B. 特種個人資料: 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料。 

C. 個人資料檔案：指依系統建立而得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方式

檢索、整理之個人資料之集合。 

D. 蒐集：指以任何方式取得個人資料。 

E. 處理：指為建立或利用個人資料檔案所為資料之記錄、輸入、儲存、

編輯、更正、複製、檢索、刪除、輸出、連結或內部傳送。 

F. 利用：指將蒐集之個人資料為處理以外之使用。 

G. 國際傳輸：指將個人資料作跨國（境）之處理或利用。 

H. 當事人：指個人資料之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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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當事人就其個人資料具有下列權利： 
A. 查詢或請求閱覽。 

B. 請求製給複製本。 

C. 請求補充或更正。 

D.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E. 請求刪除。 

4. 向當事人蒐集個人資料時，應明確告知當事人下列事項： 
A. 蒐集機關名稱。 

B. 蒐集之目的。 

C. 個人資料之類別。 

D.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E. 當事人依個資法第三條（本作業五、3）規定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 

F. 當事人得自由選擇提供個人資料時，不提供將對其權益之影響 

5. 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信及信用方法

為之，符合相關法令，不得逾越當事人書面同意之特定目的；依特定目的

之必要性，界定所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之類別或範圍，並定期清查

所保有之個人資料現況，清查發現有非屬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之個人資料

或特定目的消失、期限屆滿而無保存必要者，應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三項

規定予以刪除、銷毀或其他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等適當之處置。 
6. 除非符合個資法第六條之例外情形，否則關於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

檢查及犯罪前科之特種個人資料，不得蒐集、處理或利用。 
7. 各業務單位依已界定之個人資料範圍及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之流

程，分析可能產生之風險，並根據風險分析之結果，訂定適當之管控措施。 
8. 各單位委託他人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之全部或一部時，應對受託人

適當之監督，定期確認受託人執行之狀況，並記錄確認結果，必要時可與

受託廠商簽訂合約保障公司權益。 
9. 監督至少應包含下列事項: 

A. 預定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之範圍、類別、特定目的及其期間 

B. 受託者界定個人資料之範圍採取之措施 

C. 有複委託者，其約定之受託者 

D. 受託者或其受僱人違反本法、其他個人資料保護法律或其法規命令

時，應向委託機關通知之事項及採行之補救措施 

E. 委託機關如對受託者有保留指示者，其保留指示之事項 

F. 委託關係終止或解除時，個人資料載體之返還，及受託者履行委託契

約以儲存方式而持有之個人資料之刪除。 

10. 各單位人員首次利用個人資料為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免費表示拒絕接受

行銷之方式，且倘當事人表示拒絕行銷後，應立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

銷，並週知所屬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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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處理或利用非由當事人提供之個人資料前，應向當事人告知個人資料來源

及個資法第六條所列事項。 
12. 公司應維護個人資料之正確，並應依當事人之請求，就其蒐集之個人資

料，答覆查詢、提供閱覽、製給複製本或更正補充。 
13. 除非經當事人書面同意或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且已註明其爭議外，個人資料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 
A. 個人資料正確性有爭議者。 

B. 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 

C. 違反本法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者。 

14. 各業務單位所保有之個人資料被竊取、洩漏、竄改或其他侵害等事故，應

採取以下措施： 
A. 採取適當之應變措施，以控制事故對當事人之損害，並通報有關單位 

B. 查明事故之狀況並以適當方式通知當事人 

C. 研議預防機制，避免類似事故再次發生 

15. 公司保有個人資料檔案者，應指定專人辦理安全維護事項，定期對所屬人

員施以基礎認知宣導或專業教育訓練，使其明瞭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令之

規定、所屬人員之責任範圍及各種個人資料保護事項之方法或管理措施。 
 

六、控制重點： 

1. 應告知當事人個資保護政策，並辨認有關個人資料蒐集、使用、保存、銷

毀之特定目的。 
2. 應書面提供當事人有關其個資之蒐集、處理、利用之選擇方案，與當事人

同意之意思表示。 
3. 應適當監督及定期確認委託他人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之情形，並記

錄確認結果。 
4. 蒐集與使用之個資範圍應限於當事人同意之特定目的。 
5. 應定期清查所保有之個人資料現況，保存個人資料應僅到特定目的完成止

或法定保存年限，並採取適當措施銷毀個資。 
6. 揭露當事人個資予第三方應限於特定目的之內，且須經當事人同意。 
7. 公司致個人資料被竊取、洩漏、竄改或其他侵害等事故，應查明後通知當

事人。 
8. 針對個人資料應採取實體與邏輯保護措施，以防止未授權存取或使用。 

 

七、參考程序  

1. 個人資料保護法 

 

八、使用表單 

無。 


